关于调整本市医疗机构集中招标采购
中标药品差别流通差率的通知
沪价商（2006）012号

各有关单位：

《上海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价格管理办法》（沪价商【2005】002号）自实行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进一步整顿药品市场价格秩序，完善本市现行药品加价率政策，推动药品招投标工作健康发展，根据有关规定和药品市场实际情况，现就医疗机构集中招标采购中标药品差率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是国家统一调整价格的药品，非营利性医疗单位必须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加价率执行。

二、适当调整差别流通差率（详见附件）。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在以后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逐步降低平均差率水平。

三、其他事项仍按《上海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价格管理办法》（沪价商【2005】002号）执行。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价格行为的监督和检查，严肃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五、本通知自2006年10月20日起执行。

附件：调整后的差别流通差率（额）表
上海市物价局

上海市卫生局

二OO六年十月十九日

附件：
调整后的差别流通差率（额）表
	中标价格
	最高差别流通差率（额）

	5.00元及以下
	50%

	5.01-6.25元
	2.50元

	6.26-10.00元
	40%

	10.01-14.30元
	4.00元

	14.31-50.00元
	28%

	50.01-63.60元
	14.00元

	63.61-100.00元
	22%

	100.01-147.00元
	22.00元

	147.01-500.00元
	15%

	500.01-1000.00元
	75.00元

	1000.01元及以上
	8%


